附件1

关于组织参加2018年常州市中小学艺术节活动的通知
各中小学：

　　为进一步提升我区中小学艺术教育水平，深入实施素质教育，根据常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2018年常州市中小学艺术节活动方案的通知》（常教体[2018]2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组织全区中小学参加常州市中小学艺术节相关活动，请各校结合实际，认真组织、积极报名参加。现将我区开展艺术节活动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艺术表演类报名
　  1、表演节目项目与要求：声乐节目、器乐节目、舞蹈节目、戏剧节目、朗诵节目。其中，声乐节目和戏剧节目，我区今年不再组织选拔展演，我区将从2017年常州市声乐、戏剧比赛荣获一等奖的节目中选送节目参加常州市参加2018年展演；其他节目组织区内选拔展演，各校均可报名参加，各单项节目每校限报1个，节目要求（详见附件2）。
2、报名要求：填写《艺术表演节目申报表》（见附件3），一个项目填一张表，纸质稿盖章报至教育处，电子稿发送至：xhzxdxf@163.com；联系人：董小方；联系电话：85127250。

   3、报名截至日期：2018年3月30日（周五）
    4、选拔方式：我局教育处根据各项目报名情况，在4月下旬安排专场选拔展演（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择优报送节目参加常州市艺术展演活动。

二、艺术作品类报送
1、作品项目与要求：绘画作品、书法、篆刻作品、摄影作品。参赛对象为中小学在籍学生；各校均可选送作品参赛，各类作品选送数量每校限5件（见《新北区中小学艺术作品展评活动实施方案》附件4）。
2、作品上交要求：填写《艺术作品申报表》（见附件5）、《艺术参评作品汇总表》（见附件6），电子稿发送至：xhzxdxf@163.com；纸质稿《申报表》加盖学校印章，粘贴在作品背面，《汇总表》连同作品一起交至我局教育处；联系人：董小方，联系电话：85127250。
3、截止日期：2018年5月25日（周五）。
4、选拔方式：我局教育处根据各项目报名情况，在区级评选的基础上择优报送至常州市参评、展演。

三、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项目报送
1、项目内容与要求：剪纸、皮影、编制、刺绣、面塑（泥塑）、年画、版画、扎染（蜡染）、民间手工艺制作、创意制作等。项目要求（详见附件7）。
2、参加对象：各中小学在校学生。

3、项目上报要求：填写《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方案报送表》（附件8）及项目现场实践视频材料，单项目分别拍摄；各单项目每校限报1个，报送表（盖章）连同视频材料于2018年6月1日（周五）前报至教育处，电子稿发送至：xhzxdxf@163.com；联系人：董小方，联系电话：85127250。
4、选拔方式：我局教育处根据各项目报送情况，在区级评选的基础上择优报送至常州市参评、展演。

四、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报送
教育处与区教师发展中心联合开展全区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征集评比活动（详见《通知》附件9）。局在区级遴选的基础上择优报送至常州市参评。
五、高中生“三独”比赛

1、参赛对象与要求：在校高中生，参赛要求（见附件10）　　
2、报名要求：填写高中生“三独”比赛报名表（见附件11）于2018年9月28日（周五）前，以电子稿的形式上报我局教育处，电子稿发送至：xhzxdxf@163.com；联系人：董小方，联系电话：85127250。

　　    
新北区教育文体局

　　 2018年2月2日
